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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匹夫”在此并不带有贬义，而是指抛开了门第观念束缚的一个个单独的人。“志”

既可以看作“我”的内在的意志力和主体精神意识，也可以看作“我”的外在的志向和追求，这两者是融而为一的。

“志”正是个体得以确立自我的核心，是“我”的觉醒的标志。有了刚强弘毅的“志”，“我”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

自己的学习能力，极大地推扩自己的孝悌禀赋，从而体达“仁”的境界。可以说，“志”是“我”这一个体得以确立

的灵魂。 

  除了凸显“我”这一个体的价值之外，孔子还更进一步，由“我”的个体价值推导出“非我”的个体同样具有独

立、平等的价值。 

  在谈到自己的一贯之道时，孔子十分强调忠恕精神。按照朱子的理解，“忠”为尽己，“恕”为推己。这种由

“忠”而“恕”、“忠恕”结合的一贯之道实际上标志了立场的转换：既要完善自我，更要推己及人。为此，孔子明

确提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在“我”这一个体实现自我的同时，还要顾念到

其他的“非我”的个体的实现。孔子又将这一恕道进一步完善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忠恕精神体

现了对个体的尊重，特别是体现了对“非我”的个体的尊重，每一个个体都应该而且能够为自己负责，从而为每一个

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不仅如此，恕道还打破了以“我”为中心、从“我”的眼光和立场来看待一切的成

见，主张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学会站在“非我”的个体的视角来考察行为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它

使“非我”的个体冲破“我”的笼罩独立出来。从此，世界不再是原来那个“我”的世界了。 

  二、个体的超越 

  孔子的目的不在于凸显个体的实然状态，而在于以此为基础，通过对个体的内在潜力的挖掘，并辅之以外在的条

件，最终实现个体的超越，也就是使个体突破自己现有的状态，达到一种更高更新的境界。而在凸显个体的过程中所

突出的个体的学习能力、孝悌禀赋及主体意志等等，已经为个体的超越预设了条件。孔子的一生又为这种超越树立了

典范。《为政》篇记载了孔子一生自述：“吾十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这段话可以这样解读：孔子从十五岁时开始发挥主体的学习才能，博观经史，通晓礼

仪；通过这种学习的积累和体验的加深，在三十岁时确立了“心之所之”——“志”，并在这种主体意志的导引下立

身行事，年四十便不再为人世所惑，并进而在五十岁时知晓天命，从此逐渐进至天人境界，从心之所欲而为，自由无

碍。 

  孔子关于个体超越的思考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个体从自己所具有的能力、禀赋出发，不断完善自我，

从而最终获得人的本质规定——“仁”。第二层，是个体从日用常行中体味天道，并最终实现天人合一，在天人之境

实现对短暂、相对的个体人生的超越。 

  首先，孔子从人的本质规定的意义上完成个体的超越，这集中体现为“克己复礼”。 

  “克己”的字面意思就是克制、条理自己的欲念。孔子并不主张灭绝人的一切欲望，他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

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里仁》），甚至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

孔子对人的正常的情物之欲的肯定，又与他对个体性的彰显相呼应。因为个体之为个体，成为与其他人相区分的

“我”、“非我”，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个体具有着形形色色、纷繁不同的情物之欲。因此，孔子对人的正常欲望的

肯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个体性的肯定。在他看来，个体的食色诸欲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若放之任之，使之

如洪水之肆虐，则又万万不可。所以，他把“道”、“义”等道德价值原则拔升提高，使之成为节制个体纷繁欲念的

堤坝。在此，孔子特别彰显了“君子人格”。“君子”一词古已有之。孔子削弱了“君子”一词的社会地位的一面，

突出其道德性的一面，使“君子”成为个体道德修养的楷模。因而，孔子所谓的“君子”就成了那些“克己复礼”做



得比较成功的道德个体的专称。孔子通过倡导君子人格，尊显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个体竞相逐利的局面，使个体

得以在道德的指引下战胜自我。 

  孔子的“克己”之道是与“礼”分不开的。他给弟子解释“克己复礼”之意时，提出著名的“四非四勿”：“非

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在这里，孔子把节制个体情物之欲的“道义”的道德标准

涵化入礼仪规范之中；也正因为如此，“复礼”对孔子才有了如此重要的意义。而“复礼”过程从根本上是以“克

己”为前提，并受其制约。在繁文缛节的“复礼”过程之中，在尊尊卑卑、贵贵贱贱的区分之中，在名正言顺的条理

之中，道德个体对自我的定位和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得以凸显，个体对自我的掌握和对整体和谐的追求得以体现。 

  在“克己复礼”的具体实现过程中，个体孝悌之心的展开又是其关键。孔子主张从自我的孝悌之心出发，推己及

人，自内而外，实行有差等的爱，使礼仪制度得以建立在踏实、可信的基础之上。通过孝悌之心的推扩，由修身而齐

家、而治国、而平天下，个体在实现社会功业的同时，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和对“仁”的类本质的复归，——个体不

再仅仅是孤立无助的个体，同时也是社会的个体，是人类的个体，是分享有“仁”这一人类本质的道德的个体。可以

说，“仁”的提出，人类道德属性的高扬，为个体超越自我提供了背景和方向。 

  从“仁”的类本质方面对个体的超越还只是对个体的人世间的关怀。除此之外，个体还有着超越性的向往。为

此，孔子又从天道的高度提出了个体的另一重超越取向，那就是“天人合一”。 

  孔子把天道作为人的存在和个体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背景。他对天道的向往与对人世生活的关注融而为一，因

而孔子的天道观是隐而不显的。他强调“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主张“下学而上达”（《宪

问》），从庸言庸行中着手，在庸常的生活实践和道德修养中保持中道，进而由此体味高明的天道。因此，孔子的天

道超越是与个体的生活紧密相关的，是即世间即天道的。正因为融入了个体的世间生活，吸纳了个体的动态、多样、

强毅、进取的道德实践性质，天道在孔子这里才具有了生生不息、动动不已、刚毅日新的特质，宛如一个活泼泼的大

生命，不至于坠入僵死、虚妄。而个体也就是在这种日用庸常之间，在即人世即天道的境界中，体验生命，体验超

越，突破个体的层层局限，使短暂有限的个体人生在天人合一之境中获得永恒无限的意义。 

由此，孔子从“仁”的类本质（世俗的类归属）和天道（超越人世的终极归属）两个层面论述了个体的自我超越，为

人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而孔子关于个体的凸显和自我超越的个体性思想一经提出，便对两千多年来

的知识分子阶层和平民大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 

  三、个体思想的影响 

  个体的自我完善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历代文人立身行事所必须关注的问题。孔子的个体思想为人们解答这一问

题提供了指导。 

  首先，这种尊重个体、张扬主体的思想对历代知识分子阶层“士”人格的培养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后世士人十

分强调修身。《大学》中的“八德目”明确地把“修身”放在最中间，使之成为连贯内外、达于天下的基础。而这正

是对孔子强调个体，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通过

对“修身”的重视，儒家把修齐治平之事落实到道德个体的日常言行举止之中，真正体现了即世间即天道、极高明而

道中庸的智慧。 

  其次，在君子人格的指引下，历代儒家知识分子纷纷投身社会，在现实的道德实践中创造不朽的社会功业，使个

体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价值。孔子的个体思想并不排斥对社会的关注；相反，个体正是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完善

和超越自我的。这一经世用世倾向为历代儒家知识分子所尊崇。后世文人以“为帝王之师”自任，积极参与朝政，直

谏不讳；在地方上主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兴水利，除异害，使个体在与社会的激荡中实现自我的价值。 

  最后，个体对社会的关注又是相对的、有限的，正如孔子所说的“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

问》），后世文人也多在穷、达、进、退之间调整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

穷、达之辨既保持了个体卓然独立、不同流合污，又表明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个体既是在社会中生存的，同时又是

超越社会的。这样就保留了个体相对超然的地位，使个体在与社会的若即若离中凸显自身的价值，而不至于迷失自

我。 

  孔子的个体思想不仅影响了历代中国士人和民众，而且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之中，对现代人生、乃至整

个世界的现代处境，都有着难以估量的关照价值。孔子“即世间即天道”、“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思想，把个体的终

极超越与当下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不虚妄，不菲薄，在平凡中见高明，从人世间观天道，使个体在中道的日用常

行中体会生命的无限意义和价值。这一切，对于治疗后现代人生的迷惘、虚无，乃至纵欲、拜金诸症，都是不无裨益

的。至于孔子个体与天道和谐并在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现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启发，更是为诸方家所详论，在此不



敷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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